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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主要特色：
 1。
教材结构方面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
针对学习者的实际需求，
重点选择了与之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法，并进行了合理的取舍和归并。

 2。
突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
在理论性方面，
强调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
在实践性方面，注重实用、够用、合理。
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3．便于学生自学。
本教材每章由学习目标和要求、重要概念和术语、正文、小结、复习思考题和案例分析组成，注意对
学生学习方法的引导和学习效果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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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法学原理
第二章　宪法
第三章　行政法
第四章　民法
第五章　婚姻家庭法
第六章　经济法
第七章　劳动法
第八章　环境资源法
第九章　刑法
第十章　仲裁与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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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监督权和取得赔偿权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
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宪法还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
压制和打击报复。
对诬告陷害别人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
 （四）人身自由权 广义的人身自由权包括公民的人身、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以及与人身自由
密切联系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狭义的人身自由权是指公民的人身不受非法限制、搜查、拘留和逮捕。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者非经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
安机关包括国家安全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限制、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指每个人都应对他人的人格表示尊重，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诽谤和诬告陷害。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是指任何机关、团体或者个人，非经法律许可，不得随意侵入、搜查或者查封公
民的住宅。
宪法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
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隐匿、毁弃、私拆别人的信件都是非法的。
 （五）宗教信仰自由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有信教或者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或者那种宗教的自由，有信仰同一
宗教中的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或者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
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理由在于：第一，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第
二，宗教信仰属于思想范畴问题，对待公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决不
能强迫命令、粗暴压制；第三，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
因此，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教或不信教，也不得歧视信教和不信教的公
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和妨碍
国家教育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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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职工素质教育工程指定培训教材:实用法律基础学习包(套装共2册)》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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